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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信息篇（2018/9/15~2018/9/28） 

医药知产综合资讯 

1、从侵权指南看专利撰写（思博知产） 

案例 1：（2014）知行字第 84号 

案情简介：原告拥有“无铅软钎焊料合金”的发明专利权，第三人向复审委提出了无效请求，认为该专利相对于证据 1 不具有创造性。该专利的权利

要求 1 记载的无钎焊料合金含有 0.04～0.1wt%的 Ni，证据 1 的无钎焊料合金含有 0.5wt%的 Ni。复审委认为由于说明书中没有记载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因此权利要求 1 没有创造性，宣告本专利全部无效。原告针对复审委的决定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二审法院、最高院均维持了复审委的决定。 

原告补充了本专利优于证据 1 的实验数据，但法院认为由于原申请文件中没有记载该实验数据，因此，补充的实验数据不能证明本申请的技术效果。

原告认为限于申请时技术的制约，应该允许补充实验数据以证明技术效果。但法院的观点是如果该实验数据用于补强说明书记载的技术效果，可以允许；

如果用于证明说明书中没有记载的技术效果，则不允许。 

案例 2：（2013）知行字第 77号 

案情简介：原告拥有名为“治疗乳腺增生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的发明专利权，第三人向复审委提出了无效请求，认为该专利相对于证据 1 不具有创

造性。该专利的权利要求 1 与证据 1 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颗粒剂，后者是片剂，相应地制备方法有所不同；前者的浓缩液液密度为 1.28，后者为 1.25-1.30。

复审委认为由于本专利说明书中没有记载显著效果，因此不具有创造性，宣告本专利全部无效。原告针对复审委的决定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专利

的总有效率高于证据 1 的总有效率，撤销了复审委决定。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维持复审决定，并且最高院也维持了二审法院的判决。原告提交的申请

日后的证据，不是申请日前的公知常识，也非用于证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不予考虑。在专利与对比文件的区别不明显时，技术效果

是判断创造性的重要因素。 

案例 3：（2013）高行终字第 1754 号 

案情简介：原告拥有名为“耐间隙腐蚀性优良的铁素体系不锈钢”的发明专利权，第三人向复审委提出了无效请求，认为该专利相对于证据 4 不具有

https://mp.weixin.qq.com/s/-bbKjVXo93avAixgfFil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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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该专利的权利要求 7 记载了以质量%，含有 0.05-1%的 Mn，0.02-0.5%的 Ti。证据 4 涉及“高温强度优异的铁素体系不锈钢”，含有 0.01-2%的 Mn，

0.01-1%的 Ti。复审委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从基于证据 4 容易想到权利要求 7，不具有创造性。原告针对复审委的决定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维持了复审委

的决定。 二审法院认为，在涉案专利说明书中记载的 16 个实验数据中，对比例的 C16 落入证据 4 的范围，而实施例 C1 落入权利要求 7 的范围，C1 的腐

蚀深度比 C16 的浅，因此具有优良的技术效果，由此，撤销了复审委的决定。 

启示：由上述三个案例可见，是否具有创造性的关键在于说明书中是否披露了技术效果，这是在否定上一篇文章的结论吗？并不尽然。 

是否需要披露技术效果，需要分情况讨论。意料不到的技术效果主要发生在生物化学这类实验科学中；而在电子机械这类理论科学中，改进后的技术

具有何种技术效果是可以预测的。 

一个针对科学学习的朴素体会是：学习化学需要大量的背诵，例如，两个化学组合物的反应结果、加入何种催化剂等等，都是需要背诵而无法直接推

导得出的；而学习物理则需要基于基本定律进行大量的做题，例如，理想世界小球在不同轨道上的运行轨迹是可以计算得到的。换言之，在电子机械领域，

结构、电路的改进会带来何种技术效果是可以预见的。而在生物化学领域中，某一组合物的性质难以在脱离实验的情况下直接预测。 

例如，万艾可（此处表述不精确，因为万艾可只是一个商标名，而非化合物名称）最初是被作为治疗心绞痛的药物而研发的，可不幸的是该药物对于

治疗心绞痛而言没有什么疗效。但幸运的是之后辉瑞公司发现其能够改善男性的性功能（治疗 ED）。如果允许在研发阶段（即尚未发现其治疗 ED 的阶

段）批准万艾可的专利，那么会违反专利法最基本的公开换保护原则，因为万艾可此时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化合物，其既不能治疗心绞痛也未被发

现其能治疗 ED。另外，由于此时万艾可没有什么用处，该专利违反了《专利法》26 条 3 款规定的发明应当充分公开的规定。另外，也不能允许辉瑞公司

在申请之后补充实验数据以证明其具有治疗 ED 的功能（虽然这是个事实），因为这样的实验数据是在申请时不能预测的。如果 A 公司也开发出了万艾可

并先于辉瑞公司发现了万艾可治疗 ED 的功能，那么专利应该被授予给 A 公司。因此，在研发阶段授予万艾可专利不仅违反了公开换保护原则，也违反了

专利的先申请原则。 

综上，对于生物化学领域而言，为了防止充分公开和创造性的问题，需要完整披露技术效果或用途。但是对于机械电子领域，技术效果和技术目的仍

然要写的越少、越宽泛越好，以防止在侵权阶段被限定解释。 

最后，虽然没有相关案例，但还是需要补充一点。除了上述的生化领域外，对于软件专利、商业方法专利而言，也要尽可能披露技术效果，以防止可

专利性问题。 

2、专利不是为技术而生，而是为市场而生（专利轩） 

https://mp.weixin.qq.com/s/Lv-HZHk-D1Rzvn-Gy8N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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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富士康是代工巨头更是专利巨人 

在富士康 16 年的经历积累了很多实战经验，富士康的专利挖掘、布局、申请到后续诉讼、许可，都是我在负责。很多人认为富士康就是代工，其实

富士康不仅是代工。如果是简单地组装，利润会很低，但实际上苹果手机的零组件很多是富士康做的。现在许多品牌厂商都不知道怎么做手机，他可以设

计外观，提出创意，但怎么做成产品，再变成商品，还要融入用户体验，并且是在短期内大批量生产，涉及到非常多的制造技术，许多制造细节和设备，

包括苹果公司都不知道。 

富士康的大量专利正是从这些独立的制造中诞生，富士康的许多车间都是无人操作，比如 iPad 的三维打磨，机械手臂如何解决？车间如何防止粉尘

爆炸？排除职业风险的许多技术设计都有专利。久而久之，富士康积累了数十万件专利，是中国专利最多的公司，在全美的全球排名是第八名。 

而赛恩倍吉的成立，其使命就是打造一个创新创业的平台，将富士康数以万计的专利“活化”，打造富士康在通过产业渠道活力之外的盈利点，将专

利本身“变现”。2013 与 2014 年度，富士康曾连续向谷歌出售专利。为什么谷歌要买？他必须买，不买承受不起处罚的代价。这次交易也是富士康专利

布局的一次胜利。 

二、专和利，最终要落到利上 

专利应该分开来看，专和利，最终要落到利上。专利不是为技术而生，而是为市场而生。 

知识产权运营分为了前、中、后三阶段：专利发明人有个想法表达出来，通行的做法是代理机构帮助你填写相关材料，包括专利特点、技术背景之类，

形成专利文件，这是前端；然后代理机构开始撰写专利文书、答辩直到取得专利证书和维护专利，是中端；而从专利证书到实际的“利”，是后端。 

专利运营必须由后端来指导前端，其中极重要的一环是专利撰写。必须由具有将专利变成钱的实战经验的人来写，否则专利撰写不可避免地“太烂”。 

专利能否变现以及变现大小取决于： 

一，专利本身品质，就是写的好不好； 

二，专利的技术价值高低； 

三，专利对应的市场大小； 

三个因素是乘数关系，其中一个不好，结果都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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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大多数人认为拿到证书再交费维持，专利就到此为止了。专利营运也多是前端指导后端，有了专利，就写出来，再去考虑怎么变成钱。 

为什么写的不好就难以实现从专到利？专利撰写中，必须要有布局的观念，首先要分析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接下来分析在产业中处于上中下游的

哪个位置，再看价值链，最简单是发现最值钱的部分在哪儿，然后锁定目标厂商，比如产品和三星有关，就要知道目前三星的专利和产品情况，你的专利

能抓住他，才能迅速转化，另外还要知道，专利要用来干什么，是诉讼、许可，还是用于证券化？这些布局技巧只有真正专利变现了的人才懂得。 

用后端指导前端就是知道了专利怎么变成利后，再去有目的性、针对性地布局，而不是锁定在一个点上，才能实现覆盖产业链的最大化，以及覆盖到

利益的最大化”。专利运营就像打仗，是一场战争，所有要素都必须考虑，你不能只有一杆枪就上战场。 

三、专利性价比高于产品 

现实中，因为对知识产权认识不足，加之政策引导的偏差，导致众多企业重“专”而无“利”，专利亦量大质轻。 

虽然各界都在倡言提升专利质量，但实际上对“质”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它应该一方面是指技术含量，另一方面就是专利文书的撰写质量，布局要

到位。 

发明人的技术创新成果应该变成两种结果：一种有形的产品；一种是无形结果，就是专利。绝大部分人都忽略了无形的结果，其实，专利就是产品的

影子，本身就是商品，可用以交换、转让、许可、诉讼、质押等等。应该说，专利和产品是同生的双胞胎。一件高质量的专利加上好的布局，其盈利甚至

比从产品的收益更大。正是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导致对专利的忽视。 

通过产品来获利，从技术到产品再到市场，中间环节很多，营收成本其实很高。而专利本身可以带来收益，而且可以通过专利垄断市场。我申请了专

利，你要制造相应产品需要我授权，否则我告你，或者收你的钱，或者可以干掉你，这个性价比比做产品要高多了！ 

富士康已经将技术变成了产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专利本身变成产品，以此倒逼“为了专利而专利”的格局改变。 

 

盈科瑞﹒知识产权中心 

2018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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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篇（2018/9/22~2018/9/28） 

北京市 

1、关于举办 2018 年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的通知 中关村科技园区(2018-9-26) 

一、大赛主题 

聚焦前沿科技，引领创新发展。 

二、大赛目的 

聚焦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无人驾驶、集成电路、医药健康等新兴产业领域，面向海内外，吸引创新型企业、各高校创新团队广泛参与，公开选拔

一批掌握重大前沿技术的团队和企业，通过加强支持和服务，吸引其落地中关村示范区，促进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不断提升中关村示范区的前沿

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支撑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三、企业参赛条件 

1.参赛企业主要从事新兴产业领域前沿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及服务等方面的业务，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性。原则上应为 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注册

的企业。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新材料领域，以及智能装备领域开展关键核心器件研发的企业，成立年限可放宽至 2011 年 1 月 1 日之后。 

2.参赛项目的产品、技术及相关专利产权清晰，无产权纠纷； 

3.参赛企业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 

四、奖项设置 

1.各分领域前 10 名获得该领域 Top10 称号，各分领域前 2 名进入总决赛。 

2.总决赛设定荣誉奖项，其中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3.各分领域前 3 名，符合中关村管委会前沿储备项目申报条件的，纳入中关村前沿技术项目评审绿色通道，即直接进入中关村前沿技术项目评审终评

环节（获奖参赛团队须在中关村示范区注册为企业后再参与中关村前沿技术项目评审终评）。根据《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升创新能力 优化创新

http://www.zgc.gov.cn/zgc/zwgk/tzgg/16943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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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支持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对通过中关村前沿技术项目评审的，按照企业设备购置、房租、研发投入等项目实际支出费用不超过 30%的比例，给

予不超过 500 万元资金支持。 

五、服务举措 

1.市场对接：进入分领域决赛的企业将获得中关村示范区近百家行业龙头企业及上市公司技术与市场的对接机会。 

2.金融服务：（1）优质信贷服务（由中关村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关村担保公司等机构提供）；（2）获得政府引导

基金优先投资机会；（3）获得市场化基金投资对接机会。 

3.空间服务：中关村示范区十六分园和所属区政府将与进入分领域决赛的企业进行对接，并提供空间落地服务，优先推荐进入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

心，享受相关房租补贴政策。其中，农业科技领域企业入驻平谷园，智慧城市及物联网领域企业入驻通州园，且优先享受所属园区给予的三年房租全额补

贴政策。 

4.专家服务：为各分领域前 3 名推荐行业专家或知名投资人作为项目导师，对项目发展提供指导。 

5.宣传展示服务：由中关村管委会组织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北京电视台等中央和地方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扩大企业影响力。优先推荐

企业免费参加全国双创周展示，在中关村展示中心长期展示，以及参加科博会等中关村管委会组织的其他有关展会。 

2、关于申报 2018 年中关村开放实验室支持资金的通知 中关村科技园区(2018-9-28) 

一、申报主体 

第 1 批至第 10 批共 223 家已挂牌的中关村开放实验室 

二、支持方向 

支持中关村开放实验室开展科研成果转化，深化产学研合作，为企业提供分析检测认证、技术研发、人才交流培养等服务，根据工作成效，对成绩突

出、作用显著、影响力大的开放实验室给予资金支持。 

3、关于申报首批北京市重点创新型企业名单的通知 昌平园(2018-9-20)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市创新型企业服务行动工作方案>的批复》（京政字【2018】11 号）要求，由中关村管委会牵头成立北京市创新型

企业服务工作专班，市专班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分管副秘书长和中关村管委会主任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建立跨层级、跨部门

联合协调工作机制，统筹部署全市创新型企业服务工作，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 

https://hao.360.cn/?wd_xp1
http://cpkjyq.bjchp.gov.cn/cpkjyq/xxgk89/tzgg26/120990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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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按照中关村管委会工作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征集首批北京市重点创新型企业，请各企业根据申报条件积极参与，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周三）17:00

前将《北京市重点创新型企业候选名单及信息统计表》报送至 yqqyk2013@163.com。 

国家级、广东省、珠海市、天津市 

无。 

 

盈科瑞﹒科技项目中心 

2018 年 9 月 28 日 

 

 

 

医药信息篇（2018/09/25~2018/09/28） 

国家级 

1、关于在中心网站“申请人之窗”栏目变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操作的说明 

近日，部分“申请人之窗”用户提出申请变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申请。结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多证合一”工商共享信息运用工作的通知》

（税总函【2017】402 号）的要求，为了便于申请人变更其在“申请人之窗”账号中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现“申请人之窗”增加了申请人变更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的材料文件及模板。需要进行变更的申请人可自行下载变更材料文件及模板，填写变更申请，并将纸面资料加盖公章邮寄至我中心进行审核变更。 

 药品审评中心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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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0 日 

2、关于印发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家共识等 3 个技术文件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  

为进一步规范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和替加环素临床应用，我委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了《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家共识》《碳青霉烯类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评价细则》和《替加环素临床应用评价细则》（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医政医管”栏目下载）。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持续

提高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和替加环素等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水平，科学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评价工作。 

附件 1：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附件 2：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评价细则 

附件 3：替加环素临床应用评价细则 

2018 年 9 月 18 日 

3、关于印发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8 年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团卫生计生委：  

为规范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我委组织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牵头制定了《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8 年版）》

（可在我委官方网站“医政医管”栏目下载）。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贯彻执行。  

该指导原则将定期修订更新，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肿瘤药物。 

附件：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2018 年版） 

2018 年 9 月 14 日 

http://www.nhfpc.gov.cn/yzygj/s7659/201809/95f65ca473b44746b24590e94468b8ff.shtml
http://www.nhfpc.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8/09/20180921180710554.doc
http://www.nhfpc.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8/09/20180921180720165.doc
http://www.nhfpc.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8/09/20180921180730982.doc
http://www.nhfpc.gov.cn/yzygj/s7659/201809/0ea15475f58a4f36b675cfa4716fa1e4.shtml
http://www.nhfpc.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8/09/2018092118154556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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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公开征求《ICH M4 人用药品注册通用技术文档》中文翻译稿意见的通知 

为落实《关于适用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二级指导原则的公告》（2018 年第 10 号）要求，推动 ICH 指导原则在中国转化实施，药审中心对

《ICH M4 人用药品注册通用技术文档》中文翻译稿进行校核，并研究校核了相应文件的术语。校核期间,中文翻译稿及术语已定向征求国内外协会的意

见。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请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通过电子邮箱反馈我办。 

邮箱：gkzhqyj@cde.org.cn 

ICH 工作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26 日 

5、关于举办 2018 年中国药品质量安全年会暨药品质量技术培训会的通知 

2018 年中国药品质量安全年会暨药品质量技术培训会定于 11 月 13—14 日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本届年会旨在搭建有关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方面

的交流平台，传播药品医疗器械权威见解和信息，促进监管效能提升和生产企业发挥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培训面向全国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机构、生

产企业、研发单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及行业协会的专业技术人员。 

附件：关于举办 2018 年中国药品质量安全年会暨药品质量技术培训会的通知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2018 年 9 月 25 日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719
http://www.nifdc.org.cn/CL0896/11550.html
http://www.nifdc.org.cn/directory/web/WS02/images/udjT2r7ZsOwyMDE4xOrW0Ln60qnGt9bKwb+wssirxOq74fTf0qnGt9bKwb+8vMr1xeDRtbvhtcTNqNaqcGRmLnBkZg==.pdf

